附件：5

行政约谈通知书
濮科约字﹝   ﹞   号

                  ：

    约谈事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    我局（单位）认为需要与你（单位）交流沟通有关事项，你（单位）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接受，如你（单位）同意，请你（单位）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，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  日内（节假日顺延），到  　　　　　就有关问题进行面谈，具体时间，请你（单位）提前联系。沟通交流时请携带以下材料： 

1.


2.   

3.  
    本局（单位）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印章）           

 年   月   日

注：本文书一式二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政策法规科归档备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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